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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记者：

大家上午好！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通报人民法院依法严惩电信诈骗犯罪活动的有关情况。参加今天发布会的有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四处处长王丰同志、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成全同志、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毕晓红同志、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志远同志，他们将就记者朋友们感兴趣的问题与大家进行交流。下面，我向大家简要通报人民法院依法严惩电信诈骗犯罪活动的有关情况。
一、审判实践中反映出的电信诈骗犯罪活动的规律特点
随着我国金融、通信业的快速发展，电信诈骗犯罪频繁发生。特别是近年来，借助于手机、固定电话、网络等通信工具和现代网银技术实施的非接触式的诈骗犯罪迅速发展蔓延，作案手段不断翻新，危害后果十分严重，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从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来看，当前电信诈骗犯罪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变化：

一是诈骗手法逐步升级，作案手段日趋隐蔽。据统计，审判实践中反映出的电信诈骗犯罪形式呈多样性，达数十种，如彩票中奖、购车退税、电话欠费、信用卡消费、灾区募捐、网络购物、股票走势预测等。特别是犯罪分子针对不同受害群体精心设计骗术，不断花样翻新，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迷惑性，令人防不胜防。同时，犯罪分子利用最新的科技手段，作案手法日趋隐蔽。从最原始的群发短信发展到使用电话群拨、网络短信群发、换号改号等实施诈骗，诈骗钱款通过电子银行瞬间被骗到境外转移提走。例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张丽琼等4人诈骗案中，受害人籍某家中的固定电话接到一个自称邮局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通知其有一份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传票的未取邮件，原因是籍某在工商银行闵行支行办理的信用卡透支8655元。籍某告知对方自己没有办过信用卡，对方让籍某查询021114向闵行公安局电话报案。籍某通过021114查询了闵行公安局的电话02134074800，随后家中固定电话又接到一个电话，号码正是02134074800，对方自称是闵行公安局的民警，并称籍某名下的信用卡涉嫌洗钱，从而使籍某上当，被骗走人民币8万余元。北京市公安机关侦查发现， 02134074800这一号码的IP地址落地在印度尼西亚，被叫号码中包括籍某等人的电话号码。

二是犯罪团伙呈产业化发展、企业化运作。早期的电信诈骗犯罪，只是在团伙内部对人员进行分工。随着犯罪的不断变化，电信诈骗犯罪发展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产业链。电信诈骗集团往往在境外别墅或酒店内设立诈骗犯罪窝点，铺设网络设备，并以提供免费机票、食宿、底薪及提成等条件，诱使大陆人员前往境外参与电信诈骗，并对其进行统一培训。境外电信诈骗集团通过电信技术手段虚拟大陆司法机关、银行、邮局等部门的电话号码，向大陆地区不特定多数人发送语音电话。犯罪分子分工配合，分别担任一、二、三线人员接听或者拨打电话，冒充大陆司法工作人员或者银行工作人员，虚构受害人名下银行卡涉嫌犯罪，需要对受害人财产进行核查比对及保证资金安全等事由，诱骗受害人进行转账或者汇款，从而骗取钱财。当受骗者将钱存入诈骗集团指定的账户后，诈骗集团立即取款并将现金存入洗钱账户，最终进入犯罪集团头目的指定账户中。
三是跨境跨国作案猖獗。近年来，司法机关查办的很多电信诈骗犯罪案件，包括今天宣判的“3·10”案件都是跨国、跨境的电信诈骗案件。这些案件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受骗人数众多。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案件中，拨打诈骗电话、网络诈骗平台、地下钱庄分别藏匿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犯罪成员也散居不同国家、不同地方，相互之间依靠互联网等手段进行沟通、合作，给案件的侦破和办理增加了很大难度。例如，前不久江苏法院集中宣判的18起跨国特大电信诈骗案件，大陆地区被告人达170余人，查明诈骗犯罪事实500余笔，单笔诈骗金额高达1260余万元。受害者不仅人数众多，且遍布全国多个省份，涉及各个层面，相当一部分是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和中老年妇女等。
二、严格法律适用标准，突出打击重点，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严厉惩治诈骗犯罪，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人民法院的法定职责。2010年，全国法院共审结诈骗犯罪案件25502件，生效判决人数32284人，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6540人；2011年，共审结此类案件25859件，生效判决人数32601人，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6155人；2012年，共审结此类案件28590件，生效判决人数34114人，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6225人；今年1月至7月已审结此类案件13619件，生效判决人数17243人，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3108人。2011年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正式施行，针对电信诈骗行为查处难、取证难，诈骗数额往往难以查清等需要解决的问题，明确了电信诈骗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为依法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活动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是针对诈骗数额往往难以查清的情况，根据拨打诈骗电话和发送诈骗信息的数量对电信诈骗犯罪予以严惩。从人民法院审结的电信诈骗犯罪案件来看，其中的难点主要在于证据的认定方面，犯罪分子想尽办法钻法律的空子。针对诈骗数额往往难以查清的实际，《解释》专门划定了“硬杠杠”，第五条规定：发送诈骗信息5000条以上的，拨打诈骗电话500人次以上的，或者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即可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例如，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罗强等5人诈骗案中，5名罪犯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尽管诈骗既遂金额仅为18万余元，但5名罪犯拨打电话分别达4296次至7247次。法院根据罗强等人参与诈骗犯罪的数额、拨打诈骗电话的次数、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归案后的认罪、悔罪表现，依法从严判处5名罪犯七年六个月至四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依法判处了相应罚金刑。

二是严厉打击电信诈骗共同犯罪。从审判实践的情况看，有的掌握网络技术、设备、资源的团伙，为牟取非法利益，专门为电信诈骗犯罪分子搭建网络电话诈骗平台，提供改号、群呼群拨、网络电话落地对接及运行维护等技术服务，为诈骗分子行骗提供技术支持。有的“地下钱庄”打着资金管理服务的招牌，专门为诈骗犯罪分子提供转移赃款、提取赃款服务，使得受害人被骗取的钱款在短时间内被分转到不同的账户，并在不同的地方迅速提取。这些行为是电信诈骗犯罪活动的重要环节，也是电信诈骗猖獗、难以及时查处的重要原因。为此，《解释》第七条专门规定：“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具、通讯传输通道、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例如，电信诈骗集团骗到钱后需要将赃款迅速拆分到大量银行卡内，一些不法分子通过购买身份证到不同银行办理大量银行卡，提供给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从中获利。2012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林旭东等13人妨害信用卡管理案中，13名被告人使用他人身份证办理银行卡或非法持有身份证230余张，供电信诈骗集团使用。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从严判处上述被告人五年至四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依法判处了相应罚金刑。
三是对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电信诈骗的予以严惩。一些不法分子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银行卡欠费、涉嫌洗黑钱或者账号被犯罪团伙利用为名，打电话或发短信诱骗、恐吓受害人将资金转移至所谓的“安全账户”，再通过网上银行将资金迅速转移，从而诈骗钱财。冒充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社会危害性，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公信力。因此，《解释》第八条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同时构成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例如，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林志金等6名被告人诈骗案，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1月，林志金等6名被告人冒充公安、检察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过事先获取的联系方式和身份信息，以吴中区某公司财务经理沙某名下银行卡涉嫌犯罪，需要对其财产进行核查比对等为由，诱骗沙某于2011年11月22日至25日多次向电信诈骗团伙指定的账户进行转账或者汇款，骗取其人民币共计1200余万元。2012年2月至6月，6名被告人还采取类似诈骗手段骗取其他受害人钱财。法院依法从严判处上述被告人十五年至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依法判处了相应罚金刑。 
四是切实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电信诈骗犯罪针对不确定对象，犯罪手法隐秘，受害人即使“足不出户”也可能上当受骗。很多受害人家庭存款、毕生积蓄瞬间化为乌有，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危害十分严重。人民法院在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活动的同时，依法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今年6月由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的魏仲伯、曾宇辰等电信诈骗案，17名被告人采用电信方式诈骗，面广人多，且受害人大部分是老年人，社会危害性大，应依法严惩。遂依法分别判处17名被告人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一年不等的刑罚。同时，判令将犯罪所得的赃款及扣押物品赃物拍卖所得的价款全部返还相关受害人，还责令被告人以各自参与额为限向受害人退赔其余诈骗所得。
电信诈骗犯罪活动猖獗，严重败坏了社会诚信，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人民法院将继续坚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严惩电信诈骗犯罪活动，努力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谢谢大家！

附：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1年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2次会议、2010年

11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49次会议通过）

法释[2011]7号
为依法惩治诈骗犯罪活动，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的需要，现就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二条　诈骗公私财物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酌情从严惩处：

（一）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

（二）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

（三）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

（四）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

（五）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诈骗数额接近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并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属于诈骗集团首要分子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三条　诈骗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较大”的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行为人认罪、悔罪的，可以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一）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

（二）一审宣判前全部退赃、退赔的；

（三）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

（四）被害人谅解的；

（五）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第四条　诈骗近亲属的财物，近亲属谅解的，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

诈骗近亲属的财物，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具体处理也应酌情从宽。

第五条　诈骗未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定罪处罚。

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一）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的；

（二）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

（三）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数量达到前款第（一）、（二）项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或者诈骗手段特别恶劣、危害特别严重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第六条　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

第七条　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具、通讯传输通道、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第八条　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同时构成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九条　案发后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诈骗财物及其孳息，权属明确的，应当发还被害人；权属不明确的，可按被骗款物占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总额的比例发还被害人，但已获退赔的应予扣除。

第十条　行为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

（一）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

（二）对方无偿取得诈骗财物的；

（三）对方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诈骗财物的；

（四）对方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

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

第十一条　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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